附件4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特种设备安全承诺书

  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等国家法律法规要求，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义务，确保特种设备安全运行，现作出承诺如下：

1.对本单位在用特种设备安全运行全面负责，建立健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和岗位责任制，并落实各级人员责任。

2.本单位所有在用特种设备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办理使用登记，确保合法使用。停用或报废设备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。

3.采购获得国家许可生产的特种设备，安装前向市场监管部门办理告知，并经安装监督检验合格后投入使用。

4.落实特种设备法定检验制度，不使用未经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设备，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1个月向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提出定期检验要求。

5.按照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加强作业人员安全教育与培训，并保证本单位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持证上岗。

6.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在春节、全国两会等重大节假日、会议及活动前不定期组织开展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与治理，并建立台账对安全隐患实施闭环管理。

7.对在用特种设备进行经营性日常维护保养，发现故障或异常情况，及时报告，并对其进行全面检查，消除事故隐患后，再重新投入使用。

8.建立科学的特种设备应急预案，并定期开展演练。

9.燃气经营单位应在每年冬春季节，加强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宣传。气瓶充装单位只能充装自有产权气瓶或经登记机关同意的气瓶，杜绝充装报废、超期未检或“黑气瓶”，对所充装的气瓶实施全面可追溯管理。

10.在复产复工前，制定方案，召开安全生产会议作专题部署，对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到位，对生产作业现场安全检查到位，对复工复产安全生产条件确认到位，对应急值守和应急处置落实到位，确保企业全员安全责任落实到位，确保企业安全生产。

承诺人：（签名并加盖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